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专家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工作中的作用，依据《司法部、环境保

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118 号）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评审专家库由国家库和地方库组成。环境保护部会同司法部建立全

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

政机关建立本省（区、市）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 

  第三条 国家库下设污染物性质鉴别、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大气、土壤与地下水、近岸海洋和海

岸带、生态系统、环境经济、其他类（主要包括噪声、振动、光、热、电磁辐射、核辐射、环境法

等）等 8个领域的专家库。 

  各省（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当地实际设立管理地方库。 

  第四条 入选国家库的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从事审判、检察、公安等工作并熟悉相关鉴定业务； 

  （二）从事或参与相关专业工作十年以上； 

  （三）了解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熟悉国家和地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制度

与技术规范； 

  （四）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操守； 

  （五）健康状况良好，可以参加有关评审、评估和培训等活动。 

  第五条 专家申请进入专家库应当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开展入库专家遴选工作。 

  第六条 入库专家的工作内容包括： 

  （一）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评审提供专家意见； 

  （二）参加相关技术培训； 

  （三）承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对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 

  专家人数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适时启动遴选工作，增补专家数额。 

  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专家，及时调整出库。 



  第八条 环境保护部会同司法部建设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家库信息平台，统一提供国家库、地方库

专家名单查询。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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